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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数据说明 

（一）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估算 

各国政府统计部门和研究机构通常通过开展劳动力调查获得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和就业

率的统计数据。劳动力调查将受访的劳动年龄人口（通常指 16 岁及以上的人口）划分为三

种状态：就业、失业和非劳动力。概括而言，就业人口指在调查周内为了获得收入工作过 1

小时以上，或当前有工作但因为某种原因未上班的人；失业人口指调查周内没有工作，过去

一段时期内寻找过工作，且如果有合适的工作可以在特定时间段内开始工作的人；非劳动力

人口是除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之外的人，即没有工作，且不找工作或不能去工作的人。 

劳动年龄人口 =劳动力人口+非劳动力人口              （Ⅰ1） 

劳动力人口 =就业人口+失业人口                    （Ⅰ2） 

在划分劳动力状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 

失业率=
失业人口

劳动力人口
× 100%                      （Ⅰ3） 

劳动参与率=
劳动力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
× 100%                      （Ⅰ4） 

就业率 =
就业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
× 100%                      （Ⅰ5） 

由（Ⅰ3）（Ⅰ4）（Ⅰ5）式可知，三个统计指标之间还存在如下关系： 

劳动参与率 =
就业率

100−失业率
× 100%                      （Ⅰ6） 

当我们仅知道三个指标中某两个指标的取值时，可以推算出第三个指标的取值。 

国家统计局最早在 1994 年的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中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加入有关

工作搜寻的问题来识别失业人员。1996 年，全国劳动力调查制度初步建立，调查借用全国

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样本开展。2005 年起，全国劳动力调查制度正式建立，每年二季

度和四季度进行两次调查。2009 年，国家统计局建立 31 个大城市月度劳动力调查制度，

2013 年 4 月起调查覆盖范围扩大到 65 个城市。2015 年 7 月，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制度正式

建立，2016 年起正式组织实施，2018 年 1 月起开始公布月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但劳动

参与率和就业率依然没有纳入官方统计指标范围。 

在此之前，由于官方劳动力统计指标的长期缺失，学术研究通常基于人口普查或其他微

观调查数据来估算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综合考虑调查的连续性、样本的代表性和

指标的合理性，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UHS）是较为合适的可用来估计城镇失业率和劳

动参与率长期变化趋势的数据来源（Feng et al., 2017）。城镇住户调查主要用来收集城镇居

民的收入和消费信息，但也包含有关居民劳动力状态的详细信息，因此可以用来估算失业率

和劳动参与率。 

本文采用 Feng et al.（2017）和 Zhang et al.（2016）的估计结果来构造 1988-2012 年的

城镇失业率序列。其中，Feng et al.（2017）使用的是 1988-2009 年城镇住户调查的全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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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而 Zhang et al.（2016）使用的是 2010-2012 年辽宁、四川、广东、上海 4 省（市）的数

据，因为 2009 年后国家统计局不再提供城镇住户调查的全样本数据供研究使用。此外，我

们还使用了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来估计城镇失业率，样本量为全国总人口

的 0.1%。而 2018-2023 年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每年 12 月份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该指标通过前文提及的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获得。 

三类调查中关于劳动力状态的定义详见表Ⅰ1。从中可见，三类调查对于失业人口的定义

都遵循国际通行标准，即“有过工作搜寻行为但未找到工作，如果有工作机会可以开始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 2018-2023 年劳动力月度调查的统计口径为城

镇地区常住人口，而城镇住户调查的统计口径为城镇地区非农户籍人口。2002 年之前，城

镇住户调查的调查对象是非农户籍居民，2002-2012 年除本地非农户籍居民之外，还包括部

分在城镇地区有固定居所的农业户籍居民，但还不能像人口普查一样涵盖城镇地区所有常住

人口。因此读者在解读正文图 1 的结果时需要注意统计口径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 

对于城镇劳动参与率的估计，除了采用 Feng et al.（2017）的研究结果，本文主要利用

历次人口普查资料来构造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序列。历次人口普查关于劳动力状态

的定义同样见表Ⅰ1。1990、2000、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列出了城市、镇、乡村分年龄组的人

口数、就业人口数和失业人口数，可以用来估算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城镇劳动参与率。其中，

1990 年为全部资料，2000 和 2010 年为长表数据资料。需要注意的是，1990 年人口普查对

于失业人口的定义采用的是登记失业概念。 

2020 年人口普查没有询问有关失业的问题，因此只能估算城镇就业率，我们结合月度

城镇调查失业率来推算劳动参与率。具体而言，根据月度劳动力调查，2020 年 11 月份（普

查月份）16-24 岁、25-59 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分别为 12.8%和 4.7%。根据 2020 年人口普查

年鉴长表数据资料估算，两类群体的就业率分别为 31.5%和 74.4%。基于（Ⅰ6）式，可以推

算得出两类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 36.1%和 78.1%。而 16-59 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等于 16-

24 岁人口和 25-59 岁人口劳动参与率按人口比重的加权平均，估算结果为 71.2%。此外，我

们还利用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估算了分年龄组的城镇劳动参与率，这里不再

赘述。 

表Ⅰ1  劳动力状态的定义 

数据来源 年份 样本界定 失业人口定义 就业人口定义 

人口普查 1990 
全国城镇地区 

常住人口 

有城镇非农业户口、在劳动年龄

以内、有劳动能力、没有职业要

求就业、并在城镇基层政权组织

进行待业登记的人员。 

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

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口。包括有固

定职业人员，以及当年 6 月份从

事社会劳动累计 16 天及以上的

无固定职业人员。 

人口普查 2000 
全国城镇地区 

常住人口 

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从未

工作过或过去工作过但现在没有

工作，正在积极寻找工作，并且

如果有工作机会就能够马上应聘

的人员。 

（1）调查前一周内，为取得收

入而工作过一小时以上的人员。

（2）在职休假、培训、季节性

歇业未工作的人员。 

人口普查 2010 

全国城镇地区 

常住人口 

调查前一周内，未做任何工作，

在过去三个月内找过工作，并且

如有适合的工作能在两周内开始

工作的人员。 

（1）调查前一周内，为取得收

入而工作过一小时以上的人员。

（2）在职休假、学习、临时停

工或季节性歇业的人员。 

1%人口抽

样调查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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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 2020 
全国城镇地区 

常住人口 
未询问相关问题 

（1）调查前一周内，为取得收

入而工作了一小时以上的人员

（包括临时工、依托互联网平台

灵活就业、家庭经营无酬帮工

等）。（2）在职休假、在职学习

培训、临时停工（保留工资）的

人员。 

月度劳动力

调查 

2018-

2023 

全国城镇地区 

常住人口 

（1）调查前一周内，没有为取得

报酬工作过，在过去三个月内找

过工作，并且如有适合的工作能

在两周内开始工作的人员。（2）

当前由于停工、经济不景气等原

因暂时未工作，等待未来三个月

内开始工作的人员。 

（1）调查前一周内，为取得收

入而工作过一小时以上的人员。

（2）在职休假、学习培训而未

工作的人员。（3）暂时未工作，

一个月内可以返回原工作，或不

确定何时能返回原工作但仍取得

收入的人员。 

城镇住户调

查 

1988-

2009 

Feng et al.（2017） 

全国城镇地区 

本地非农户籍人口 

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过去

工作过，调查时没有工作，正在

积极寻找工作，并且如果有工作

机会能马上应聘的人。等待分配

工作的各类毕业生，以及等待分

配不超过一年的复员军人。 

城镇非私营单位（国有、集体及

其他单位）职工、个体经营者及

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或个体经

营者的雇员、离退休再就业人

员、其他就业者。 

2010-

2012 

Zhang et al.（2016） 

辽宁、四川、广东、上

海城镇地区 

本地非农户籍人口 

注：（1）1990 年人口普查仅询问 15-50 岁男性、15-45 岁女性的失业情况，因此在正文图 2 中我们仅估

计了 1990 年 15-24 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2）Feng et al.（2017）以及 Zhang et al.（2016）利用城镇住户调

查数据估计失业率时将样本限定为 16-60 岁男性和 16-55 岁女性；（3）本文利用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

微观数据估计失业率时同样将样本限定为 16-60 岁男性和 16-55 岁女性；（4）国家统计局基于月度劳动力

调查数据估计城镇调查失业率，统计口径为 16 岁及以上人口。 

（二）平均工资水平的估算 

我国官方公布的工资统计指标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城镇非私营单位早

期只包括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1984 年起覆盖范围逐步扩展到其他类型非私营单位，包括

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单位等。

国家统计局利用劳动工资报表收集一定时期内所有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工资总额和从业人员

平均数，进而得到平均工资。 

为了适应私营部门就业比重逐步增加的情况，2009 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城镇私营

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城镇私营单位包括内资企业中的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

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有别于对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全面调查，国家统计局对城镇

私营单位通过抽样调查来获得平均工资统计，2023 年的样本量为 71.5 万家单位。① 

但一直以来，我国缺少针对全体城镇就业人员具有代表性的平均工资统计指标。本文尝

试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来估计 2002-2009 年以及 2013-2023 年城镇受雇劳动者的平均工

资。因为城镇住户调查的样本同时包括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其平均工资

相当于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平均工资的加权平均，能够更好的反映城镇受雇劳动者的平均

 
①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王萍萍解读 2023 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数据 

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5/t20240520_1950461.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2 日。 

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5/t20240520_1950461.html%20访问时间：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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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水平。 

卢晶亮和冯帅章（2015）利用 1992-2009 年城镇住户调查的全样本数据估计了城镇分性

别受雇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样本限定为 16-60 岁、年劳动收入大于最低工资标准 50%的非农

就业人员。基于每年男女平均工资及其样本量，我们可以构造出 1992-2009 年全体城镇受雇

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序列。由于从 2002 年开始城镇住户调查的样本量显著增加，同时城镇私

营部门的就业比重开始保持稳定，因此我们选择报告 2002-2009 年的平均工资。 

2013 年，国家统计局对住户调查进行了城乡一体化改革，通过对抽样方法的改进，城

镇地区住户样本覆盖了更多流动人口，平均工资也更具有代表性。从 2013 年开始，中国住

户调查年鉴开始公布城镇住户常住从业人员的就业类型分布，分为雇主、公职人员、事业单

位人员、国有企业雇员、其他雇员、农业自营者以及非农自营者七类。我们将公职人员、事

业单位人员、国有企业雇员和其他雇员统称为受雇劳动者，结合户均常住从业人口数就可以

得到户均受雇劳动者人数。而受雇劳动者平均工资根据如下关系式估算： 

受雇劳动者平均工资 =人均工资性收入×
户均常住人口数

户均受雇劳动者人数
         （Ⅰ7） 

举例说明，2023 年城镇住户常住从业人员中公职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国有企业雇员、

其他雇员的占比分别为 3.0%、9.1%、6.2%和 63.4%，户均常住从业人数为 1.4 人，从而得到

户均常住受雇劳动者人数为 1.1438 人。户均常住人口为 2.8 人，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31321

元。根据（Ⅰ7）式，估算出受雇劳动者平均工资为 76673 元。 

根据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我们对 2008-2023 年外出农民工年平均收入也进行

了估算。历年报告公布了外出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2010-2016 年还公布了外出农民工平均

工作月数，我们假设 2008-2009 年平均工作月数与 2010 年相同，2017-2023 年平均工作月数

与 2016 年相同。最后，我们利用平均月收入乘以平均工作月数得到外出农民工年平均收入。 

（三）所有制就业结构的估算 

本文尝试对城镇不同所有制类型单位的就业人数做出估计。城镇就业人员总数根据劳动

力调查、全国人口普查推算，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摘要》。接下来，城镇就业人员可以划

分为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以及城镇私营单位和个体就业人员。如前所述，城镇非私营单

位就业人员数由全体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劳动工资报表收集，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城镇私营单位和个体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数-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城镇非私营单位可以分为国有单位（包含机关、事业单位）、

集体单位和其他单位，其中其他单位包括股份合作单位、联营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单位等。以往文献大多采用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的就业人

数来代表国有部门就业人数，但这种做法会低估国有部门的就业规模，因为其他单位里包含

国有独资或控股的单位，例如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另一种思路来估计国有部门的就业规模。首先，从历年《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获得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数。其次，

我们从历年《中国财政年鉴》中获取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就业人数。① 由于缺少国有金融企业

就业人数的统计数据，我们这里估算的是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的下限。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数

 
①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国有企业的定义：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

责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包括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其他

部门所监管的企业本级及其逐级投资形成的企业。

http://www.sasac.gov.cn/n2588040/n2590387/n9854212/c11647665/content.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2

日 

http://www.sasac.gov.cn/n2588040/n2590387/n9854212/c11647665/content.html%20访问时间：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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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可以近似代表国有部门的就业规模。由于非金融类国有企业

就业人数的数据最早只能追溯到 1995年，因此文中我们报告的是 1995-2022年的相关数据。 

除机关事业单位和非金融类国有企业之外，城镇非私营单位还可以划分为港澳台商及外

商投资企业和其他非私营单位。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同样来自于《中国统计年

鉴》，其他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数-非金融类

国企就业人数-港澳台及外商企业就业人数。 

（四）城镇非农就业人员中流动人口比重的估算 

本文利用 2000、2010 年人口普查以及 2005、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来估

算城镇地区非农就业人员中流动人口的比重，微观数据的样本量分别为全国人口的 0.95%、

0.095%、0.2%和 0.1%。我们将在第二、三产业就业的人员定义为非农就业人员。流动人口

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市辖区内人户分离除外）的人口。基于人口

普查（小普查）问卷界定流动人口的具体细节可参见段成荣和孙玉晶（2006）。流动人口可

以进一步划分为乡城流动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分别指城镇地区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的流动

人口。由于 2014 年 7 月开始各地政府陆续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问卷不再明确区分农村和城镇户籍，我们根据受访者“是否有农村土地承包

权？”来界定农村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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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Ⅱ  附图 

 
图 A1 城镇就业人员的职业结构 

注：基于 1990、2000、2010、202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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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城镇地区 15 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 

注：基于 1990、2000、2010、2020 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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